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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正署宜蘭監獄調查分類科工程或環境興革表 
  調查科      

興革日期：100 年 09 月 19 日 
興革事項：「無縫接軌」護送專案。 

內容說明：鑑於性侵害犯假釋出監後犯案，造成社會恐慌，誤認監獄
行刑是無能的！法務部不應讓性侵害犯隨便的假釋出獄！
經此社會不理性之呼聲，法務部乃與檢察署商討「無縫接
軌」護送專案，於 5月 13 日函示性侵害犯假釋出監時監獄
應執行護送，將該性侵害犯送至戶籍地地檢署觀護人室報
到，名之「無縫接軌」護送專案；本案於 6月 1日監務會
議調查科業務報告矯正署第 0003 次署務會報重要事項辦
理情形：本監若遇性侵及家暴收容人假釋出監時，裁定身
心治療戲屬中高危險再犯因子者，由本科人員向總務科申
請派車並護送至戶籍所在地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。 

對照表： 
改善前作法 改善後（興革作法） 

一、與各教區教誨師保持聯繫，對

性侵害犯之各項動態隨時監

控。 
二、教誨師將假釋陳報情形告知調

查員，調查員配合教化科對於性侵

害受刑人假釋核准或刑期屆滿前 2
個月之通知，立即彙整個案治療輔

導及診療評估相關資料與個案所需

各機關協助辦理事項（如報到通知

單、關懷單等），即刻函送戶籍轄區

縣市政府防治中心、觀護人室及警

察機 

一、與各教區教誨師保持聯繫，對性侵害

犯之各項動態隨時監控。 
二、教誨師將假釋陳報情形告知調查員，

調查員配合教化科對於性侵害受刑人

假釋核准或刑期屆滿前 2 個月之通

知，立即彙整個案治療輔導及診療評

估相關資料與個案所需各機關協助辦

理事項（如報到通知單、關懷單等），

即刻函送戶籍轄區縣市政府防治中心

及觀護人室，副本周知警察機關。 

三、性侵害受刑人出監前如設籍於「監獄」

者，依規定於寄送相關書表之函文中

特別載明，並察查原戶籍，俾辦理社

區轉銜作業。 
四、假釋當日，調查科填具派車單請總務

科司機備車待命，待性侵害犯辦畢出

監各項手續，調查員即請教誨師立刻

連絡觀護人本監「無縫接軌」護送出

發，調查員將性侵害犯護送至戶籍轄

區地檢署執行科報到後，再護送至觀

護人室報到，始完成「無縫接軌」之
護送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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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相關相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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